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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日）一、关于贪污罪的几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五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

公共财物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情

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

徒刑或者死刑。 犯前款罪的，并处没收财产，或者判令退赔

。 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

人员犯第一款罪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一）关于贪

污罪与内部职工的盗窃罪的区别问题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

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

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贪污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也

可以是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受国家机关、企业、

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盗窃公共财物（即监守自盗）构成的贪污罪，与内部职工

的盗窃罪，有时不易区别。区别这两种罪的关键在于是否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国家工作人员、

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前述其他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

，利用其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便利条件。例

如：出纳员利用其职务上保管现金的便利，盗窃由其保管的

公款，是贪污罪；如果出纳员仅是利用对本单位情况熟悉的

条件，盗窃由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保管的公共财物，则应是盗

窃罪。售货员利用其受国营商店委托经管货物和售货款的便



利，盗窃由其经管的货物或售货款，是贪污罪；如果他仅是

利用对商店情况熟悉的条件，盗窃由其他售货员经管的货物

或售货款，则是盗窃罪。（二）关于内外勾结进行贪污或者

盗窃活动的共同犯罪案件如何定罪的问题 内外勾结进行贪污

或者盗窃活动的共同犯罪（包括一般共同犯罪和集团犯罪）

，应按其共同犯罪的基本特征定罪。共同犯罪的基本特征一

般是由主犯犯罪的基本特征决定的。 如果共同犯罪中主犯犯

罪的基本特征是贪污，同案犯中不具有贪污罪主体身份的人

，应以贪污罪的共犯论处。例如：国家工作人员某甲与社会

上的某乙内外勾结，由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或

者骗取公共财物，乙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甲定

贪污罪，乙虽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也以贪污罪的共犯论处

。售货员某甲与社会上的某乙、某丙内外勾结，由甲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采取付货不收款、多付货少收款，或者伪开退

货票交由乙、丙到收款台领取现金等手段，共同盗骗国家财

物，三人共同分赃，甲定贪污罪，乙，丙也以贪污罪的共犯

论处。 如果共同犯罪中主犯犯罪的基本特征是盗窃，同案犯

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不论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应以盗窃罪

的共犯论处。例如：社会上的盗窃罪犯某甲、某乙为主犯，

企业内仓库保管员某丙、值夜班的工人某丁共同为某甲、某

乙充当内线，于夜间引甲、乙潜入仓库盗窃国家财物，四人

分赃。甲、乙、丁均定盗窃罪，丙虽是国家工作人员，在参

与盗窃活动时也曾利用其仓库保管员职务上的便利，但因他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的作用，仍以盗窃罪的共犯论处

。（三）关于贪污财物达到多少金额才定罪判刑的问题 根据

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二千元的，处二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主管部门酌情予以行

政处分。这既有一个数额上的限定和相应的量刑幅度，又可

以根据具体情节灵活掌握，是符合实际的。个人贪污二千元

以上的，应追究刑事责任，定罪判刑。个人贪污二千元以下

的，并不是都不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认为，贪污千元左右，

情节严重的，都一律不定罪判刑，是不符合上述精神的。因

此，贪污二千元以下的，根据情节，可以判刑，也可以不判

刑，不宜都不判刑。 对二人以上共同贪污的，按照个人所得

数额及其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别处罚。共同犯罪的贪

污案件，特别是内外勾结的贪污案件，对主犯应当依法从重

处罚。贪污犯罪集团的危害尤为严重。贪污集团的首要分子

，要按照集团贪污的总数额处罚。（四）关于挪用公款归个

人使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以贪污论处的问题 关于挪用公款归

个人使用的问题，首先应区别是否归还。如果归还了，则性

质是挪用，除刑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应判刑的外，一般属

于违反财经纪律，应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如果不归还

，在性质上则是将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公共财产转变为私人所

有，可以视为贪污。但确定挪用公款是否归还、是否构成贪

污在时间上需要有一个期限，在金额上需要达到一定数量。

当然，还要注意挪用公款的其他情节。司法实践中，国家工

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

的人员，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超过六个月不还的，或者挪

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以贪污论处。其非法活动构成其他

罪的，按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应当注意： １．挪用公款

归个人使用，超过六个月不还的，要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例如：挪用公款供个人（包括本人或借给他



人）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挥霍享受等，金额达到追究贪污罪

刑事责任的数量，超过六个月未还的，应以贪污罪论处。如

果因家庭生活困难、为亲人治病等原因，挪用公款归个人使

用，虽然金额已达到追究贪污罪刑事责任的数量，但被发现

前已归还，或者确实准备归还、而暂尚未归还的，可不以贪

污罪论处；由主管部门追回挪用公款，并酌情予以行政处分

。 对于挪用公款供个人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挥霍享受，挪用

时间虽未超过六个月，但数额巨大的，也应以贪污罪论处。 

２．挪用公款进行走私、投机倒把、赌博等非法活动，挪用

金额达到追究贪污罪刑事责任的数量的，应以贪污罪论处。

其挪用的时间不受需要超过六个月的限制，不满六个月的也

应以贪污罪论处。其非法活动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实行数

罪并罚。 ３．多次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用后次挪用的公款

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每次挪用均不超过六个月的，其挪用

时间应从第一次挪用算起，连续累计至挪用行为终止。追究

刑事责任计算贪污数额应按最后未还的实际挪用金额认定。 

４．银行、信用社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冒名贷款给个人

使用，或者偷支储蓄户存款的，均属于私自动用库款。其金

额达到追究贪污罪刑事责任的数量，挪用时间虽未超过六个

月的，应以贪污罪论处。金额较小或已归还的，由主管部门

酌情予以行政处分。（五）关于生产资料、资金全部或者基

本属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交由个人或若干人负责经营的经济

组织，其主管人员或者管理财物的人员利用经营之便，侵吞

、盗窃、骗取集体财物的，可否以贪污罪论处的问题 当前，

凡生产资料、资金全部或者基本上为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交

由个人或若干人负责经营的，应视为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层



次，其主管人员或者管理财物的人员，利用经营之便，以侵

吞、盗窃或骗取等手段，将属于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资料、

资金或应上交集体经济组织的利润非法占为私有的，以贪污

罪论处。二、关于受贿罪的几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

贿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赃款、赃物没收，

公款、公物追还。 犯前款罪，致使国家或者公民利益遭受严

重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或者

介绍贿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

一条（二）：对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受贿罪

修改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贿赂的，比照刑法第

一百五十五条贪污罪论处；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

者死刑。（一）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活动中，为他人谋

取利益，以酬谢费等各种名义收受财物的，可否认定受贿罪

的问题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而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是污职罪

的一种。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活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

，以酬谢费、手续费、提成、回扣等各种名义收受财物的行

为，是否构成受贿罪，要作具体分析，区分不同情况： １．

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分开来。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是构成受贿罪的不可缺少的要件。国家工作人

员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为他人推销产品、购买物资、

联系业务、以“酬谢费”等名义索取、收受财物的，不应认

定受贿罪。对于其中违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严禁经商的规定

，或违反有关工作制度和纪律的，由所在单位处理。有其他



违法犯罪行为的，按其他法律规定处理。 ２．把合理报酬与

违法所得区分开来。如经本单位领导批准，为外单位提供业

务服务，按规定得到合理奖励的；为本单位推销产品、承揽

业务作出成绩，按规定取得合理报酬的；经国家有关主管部

门批准成立专门机构，从事提供信息、介绍业务、咨询服务

等工作，按规定提取合理手续费的；取得这些合理的劳动报

酬，均不属于受贿。 ３．把对搞活经济、发展生产有利与无

利区分开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

利益，非法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不论对搞活经济有利或

者无利，其性质都是受贿行为。但是，区分对搞活经济、发

展生产有利或无利这一界限，对于衡量情节轻重，决定是否

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对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否从轻、减轻或从

重处罚；都是必要的、有意义的。 当前，在经济活动中，国

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或者工作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以“

酬谢费”等名义索取、收受财物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

他人勾结，以次充好、以假冒真、以少报多、以多报少、抬

高或降低物资价格、提高工程造价、降低工程质量等手段为

他人谋取利益，使国家或集体受到损失，而以“酬谢费”等

名义索取或者收受财物的，均应认定为受贿罪。 犯受贿罪，

同时犯投机倒把罪、诈骗罪、贪污罪的，应依法实行数罪并

罚。 在司法实践中，对个人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的金额可以

参照贪污罪的金额，并可根据具体情节来掌握。（二）关于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接受对

方物品，只付少量现金，可否认定为受贿罪以及受贿金额应

如何计算的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

取利益，收受物品，只付少量现金，这往往是行贿、受贿双



方为掩盖犯罪行为的一种手段，情节严重，数量较大的，应

认定为受贿罪。受贿金额以行贿人购买物品实际支付的金额

扣除受贿人已付的现金额来计算。行贿人的物品未付款或无

法计算行贿人支付金额的，应以受贿人收受物品当时当地的

市场零售价格扣除受贿人已付现金额来计算。（三）关于国

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收受贿赂，应

如何处理的问题 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

组织收受贿赂的问题，要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对单位

主管人员和直接负责人员借机中饱私囊，情节严重的，除没

收全部受贿财物外，应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其受

贿罪的刑事责任。 对单位进行走私、投机倒把等违法活动，

或者为谋取非法利益，收受贿赂，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

除没收全部受贿财物外，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应追究

受贿罪的刑事责任。 对单位没有进行违法活动的，或者其主

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没有中饱私囊的，由主管部门没收该

单位的不正当收入，并酌情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

予行政处分。（四）关于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的问题 个人为

谋取非法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或者介绍贿赂的，应按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三款追究刑事责任。行贿人因被敲诈

勒索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不以行贿论。 国家机关、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为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

，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应

追究行贿罪的刑事责任。三、关于投机倒把罪的几个问题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违反金融、外汇、

金银、工商管理法规，投机倒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单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



一百一十八条：以走私、投机倒把为常业的，走私、投机倒

把数额巨大的或者走私、投机倒把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

一条（一）：对刑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走私、套汇、投机倒把

牟取暴利罪，⋯⋯其处刑分别补充或者修改为：情节特别严

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

没收财产。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犯前款所列罪行，情节特

别严重的，按前款规定从重处罚。（一）关于哪些行为是投

机倒把行为以及如何处罚的问题 当前，投机倒把行为主要有

： １．倒卖国家不允许自由买卖的物资（包括倒卖这些物资

的指标、合同、提货凭证、车皮指标）。这主要是指：倒卖

国家不允许自由经营的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倒

卖国家禁止上市的物资，如走私物品等；倒卖国家指定专门

单位经营的物资，如火工产品（民用炸药、火药等）、军工

产品、天然金刚石、麻醉药品、毒限剧药等。在一定的时期

内，哪些是国家不允许自由买卖的物资，其范围由主管部门

规定。 ２．倒卖外汇（包括外币、外汇兑换券、外汇指标）

。 ３．倒卖金银（包括各种形状的金银及银元）；倒卖金银

制品、金银器皿或其它金银工艺品。 ４．倒卖文物（指具有

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 ５．违反国家的价格规定

（包括国家规定的浮动价格），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牟取

暴利的。 ６．在生产、流通中，以次顶好、以少顶多、以假

充真、掺杂使假。 ７．将应出口外销的商品不运销出口，转

手在国内倒卖。 ８．为从事非法倒卖活动的人提供证明信、

发票、合同书、银行帐户、支票、现金或其它方便条件，从



中牟利的。 上述投机倒把行为，情节较轻的，由有关主管部

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按投机倒

把定罪判刑。（二）关于如何认定投机倒把“情节严重”的

问题 “情节严重”是刑法规定的投机倒把罪构成的必要条件

。认定“情节严重”，应当以非法经营的数额或非法获利的

数额较大为起点，并结合考虑其他严重情节。 目前对于追究

投机倒把罪的数额起点不宜规定太死，应本着既有统一的衡

量标准，又可以因地制宜、适当掌握的原则，把数额和其他

严重情节结合起来认定。对非法经营数额在一万元以上，或

者非法获利数额在三千元以上的，一般可视为“数额较大”

。同时，应结合考虑其他严重情节，例如：多次进行投机倒

把活动，经行政处罚仍不悔改的；利用职权进行投机倒把活

动，影响很坏的；哄抬物价，严重扰乱市场，引起民愤的，

等等。 对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

三万元以上的，一般可视为投机倒把“数额巨大”。 对非法

经营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十万元以上

的，一般可视为“数额特别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是认定投

机倒把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一项主要内容。 以上所提的“

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都是供参

考的数额。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机关可参照上述数额

，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规定本地区应掌握的数额标准。（

三）关于如何处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投机倒把的问题 国

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投机倒把活动，为本单位牟取不正

当利益的，一般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对其中主管

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中饱私囊，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

依法追究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上述单位



进行投机倒把活动，数额特别巨大，或者给国家造成重大损

失的，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也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关于诈骗罪的几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

百五十一条：盗窃、诈骗、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第一百五十二条：惯窃、

惯骗或者盗窃、诈骗、抢夺公私财物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一）关于如何认定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问题 个人

诈骗公私财物所得的数额在五百元以上的，一般可视为“数

额较大”；在一万元以上的，一般可视为“数额巨大”。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机关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

治安等情况，参照上述数额，规定本地区应掌握的数额标准

，办案中再结合其他情节一并考虑。（二）关于以签订经济

合同的方法骗取财物的，应认定诈骗罪还是按经济合同纠纷

处理的问题 １．个人明知自己并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或担

保，以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诈手段与其他单位、经济组

织或个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应以诈骗罪追究

刑事责任。个人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担保，虽经过努力

，但由于某些原因造成不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应按经济合同

纠纷处理。 ２．国营单位或集体经济组织，不具备履行合同

的能力，而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以骗取财物为目的，

采取欺诈手段同其他单位或个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

大，给对方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应按诈骗罪追究其主管人

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如果经对方索取，已将所骗

财物归还的，可以从宽处理。 ３．国营单位或集体经济组织



，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但其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用

夸大履约能力的方法，取得对方信任与其签订合同，合同生

效后，虽为履行合同作了积极的努力，但未能完全履行合同

的，应按经济合同纠纷处理。五 关于在中央〔１９８３〕１

号、〔１９８４〕１号和〔１９８５〕１号文件下达前，按

当时政策、法律规定办结的经济犯罪案件中，有些案件的处

理不符合三个１号文件精神和新的政策规定，是否需要纠正

的问题 对于在中央三个１号文件下达前办结的经济犯罪案件

，应分别不同情况处理：（１）按当时政策法律规定，处理

错了的，应予纠正；（２） 按当时政策法律规定，处理得正

确，但与当前政策法律规定不符合的，一般不要改判；其中

刑期较长的，可以用依法减刑、假释的办法解决；（３）目

前正在办理的经济犯罪案件，均按现在的政策法律规定办理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